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公告2015年第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立法工作管理规定》，南京海关对制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对部分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南京海关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一）南京海关公告第5号（关于无纸通关的公告）。
    （二）南京海关公告第9号（关于发布南京海关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进出口商品归并规则的公告）。
    （三）南京海关公告第10号（关于启用70种新版通用海关业务单证的公告）。
    （四）南京海关公告第12号（关于进出口舱单数据录入规范的公告）。
    （五）南京海关公告第14号（关于发布南京关区授权办理减免税审批管理办法的公告）。
    （六）南京海关公告第15号（关于简化加工贸易海关监管行政许可业务操作的公告）。
    （七）南京海关公告第16号（关于规范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事项的公告）。
    （八）南京海关公告第21号（关于发布南京海关加工贸易计算机联网监管业务操作规程的公告）。
    （九）南京海关公告第22号（关于申领报关员资格证书的公告）。
    （十）南京海关公告第24号（关于规范报关员注册登记事项的公告）。
    （十一）南京海关公告第26号（关于规范代理加工贸易委托事项的公告）。
    （十二）南京海关公告第32号（关于报关员IC卡记分管理规范的公告）。
    （十三）南京海关公告第34号（关于规范报关单修改和撤销事宜的公告）。
    （十四）南京海关公告第37号（关于规范审单环节海关事务担保的公告）。
    （十五）南京海关公告第38号（关于规范报关专用章的备案管理的公告）。
    （十六）南京海关公告2008年第1号（关于明确新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衔接的公告）。
    （十七）南京海关公告2009年第2号（关于注册登记企业信息核查和数据清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十八）南京海关公告2009年第4号（关于南京海关物流监控信息化管理系统海运部分报文格式制定说明、报文结构定义及填制规范的公告）。
    （十九）南京海关公告2010年第2号（关于规范关区进口葡萄酒申报事项的公告）。
    （二十）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3号（关于规范特殊监管区域货物的集中申报管理的公告）。
    （二十一）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4号（关于苏州地区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功能整合的公告）。
    （二十二）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5号（关于苏州地区保税加工货物内销“集中申报”事项的公告）。
    （二十三）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6号（关于苏州地区加工贸易外发加工事项的公告）。
    （二十四）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8号（关于苏州地区特殊监管区域间货物快速流转有关事项的公告）。
    （二十五）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9号（关于规范加工贸易监管货物内销业务操作的公告）。
    （二十六）南京海关公告2012年第3号（关于办理企业管理业务事项的公告）。
    （二十七）南京海关公告2013年第4号（关于规范进出口货物预归类服务试点工作的公告）。
    二、南京海关决定修改的规范性文件
    （一）南京海关公告第17号附件《南京海关关于可重复使用包装物通关环节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包装货物进口的，单独以‘暂时进出货物’(代码2600，下同)贸易方式作无舱单申报，报关单征免性质栏填报‘其他法定’(代码299，下同)，征免栏填报‘保金’或‘保函’，关联报关单栏填报所装载货物的报关单号，其他栏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海关总署公告2004年第34号)的有关规定填报；”修改为“包装货物进口的，单独以‘暂时进出货物’（代码2600，下同）贸易方式作无舱单申报，报关单征免性质栏填报‘其他法定’（代码299，下同），征免栏填报‘保金’或‘保函’，关联报关单栏填报所装载货物的报关单号，其他栏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第52号）的有关规定填报”。
    （二）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7号作如下修改：
    1. 将公告依据“《海关总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的决定（二）》（海关总署令第195号）”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9号）”。
    2. 将第三条第一款：“企业在办理加工贸易电子化手册和电子账册备案业务时”修改为：“企业在办理加工贸易电子化手册和电子账册设立业务时”。
    3. 将第三条第二款“企业申请办理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复运出境业务，经主管海关审核同意后，海关采取属地申报、转关运输的方式对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实施管理。企业在报关时，应具体列明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和重量。残次品单耗不同的，其货物应分开申报、分开包装，否则，海关不予批准办理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复运出境手续。”修改为“企业申请办理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复运出境业务，原则上通过属地申报、转关运输的方式进行申报。企业在报关时，应具体列明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和重量。残次品单耗不同的，其货物应分开申报、分开包装”。
    4. 将第三条第三款“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放弃、销毁管理。企业申请销毁处理加工贸易放弃货物，经海关审核同意后，应自海关作出准予放弃决定之日起15日内完成全部放弃货物的销毁工作，并提供销毁货物清单、销毁报告以及销毁过程的全程录像光盘；其中，需销毁的加工贸易放弃货物为原进口料件或成品的，企业应在海关认可的销毁机构实施销毁并提供销毁机构出具的接收单据、销毁合同（或协议）和处置证明。”修改为“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销毁管理，根据海关总署2014年33号公告要求执行”。
    （三）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10号作如下修改：
    1. 将第三条“适用A类、AA类管理的企业可以向海关申请预审价”修改为“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可以向海关申请预审价”。
    2. 第四条第四款“A类、AA类企业管理类别调整决定书”修改为“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认证证书”。
    （四）南京海关公告2013年第6号作如下修改：
    1. 将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48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1号）”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内销保税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1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1号公布，海关总署令第218号修改）”。
    2. 公告附件《加工贸易废料资格竞标商品目录》中增加新的商品目录。明细如下：
 
	加工贸易废料资格竞标商品目录

	危废代码
	标的名称或类型

	 
	废镁、镁屑

	 
	废碎纸和废碎膜

	 
	咖啡渣

	HW49
	废液晶显示屏


    上述决定修改的4份公告根据本公告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见附件1至附件4）。
    本公告自2015年12月23日起施行。
 
    附件：1. 南京海关公告第17号
    2. 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7号
    3. 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10号
    4. 南京海关公告2013年第6号
南京海关
2015年12月23日
  
 
 
 
附件1 
南京海关公告第17号
 
    为进一步完善南京关区进出口货物中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容器、承载工具在通关环节的管理，规范现场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24号）等规定，南京海关制定了《南京海关关于可重复使用包装物的通关环节管理办法（试行）》(见附件)。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南京海关关于可重复使用包装物的通关环节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可重复使用包装物通关环节的管理，规范海关业务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总署令第124号）、《海关总署关于保证金、风险担保金、抵押金的收取和管理办法》（署办发〔1995〕95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暂时进出口货物监管办法》（86署货字第824号）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可重复使用包装物是指单独或随同货物进出口，重复使用于进出口货物的包装容器、固定托架、承载工具等。
    第三条  随同货物进出口且价格包含于货物之中的可重复使用包装物，不再复运出境或进境重复使用的，该包装物可随进出口货物一并申报，无需单独申报。
    第四条  前条所列范围以外的可重复使用包装物，无论源自境外或境内，在进出口通关环节均应单独申报。
 
    第二章  可重复使用包装物的申报
    第五条  源自境外的可重复使用包装物进口时，按照下列规定申报：
    （一）包装货物进口的，单独以“暂时进出货物”（代码2600，下同）贸易方式作无舱单申报，报关单征免性质栏填报“其他法定”（代码299，下同），征免栏填报“保金”或“保函”，关联报关单栏填报所装载货物的报关单号，其他栏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第52号）的有关规定填报；
    （二）单独进口用于包装货物出口的，以“暂时进出货物”贸易方式，按照实际舱单申报，其他栏目填报同上款。
    第六条  源自境外的可重复使用包装物出口时，按照下列规定申报：
    （一）包装货物出口的，单独以“暂时进出货物”申报，征免性质栏填报“其他法定”，征免栏填报“全免”，关联报关单栏填报原“暂时进出货物”进口报关单号；
    （二）单独复运出口的，以“暂时进出货物”贸易方式申报，其他栏目填报同上款。
    第七条  源自境内的可重复使用包装物装载货物或单独出口时，以“暂时进出货物”申报，征免性质栏填报“其他法定”，征免栏填报“保函”。
    第八条  源自境内的可重复使用包装物装载货物或单独进口时，以“暂时进出货物”申报，征免性质填报“其他法定”，征免栏填报“全免”，关联报关单栏填报原“暂时进出货物”出口报关单号。
 
    第三章  可重复使用包装物通关环节的管理
    第九条  各海关应加强对可重复使用包装物在通关环节的管理。
    第十条  各海关应在通关环节对可重复使用包装物实行台帐登记，记录其进出口及复运情况，及时核销“保证金”或“保证函”。
    第十一条  对以“暂时进出货物”方式进出口的，保金应按海关确定的应缴税款征收；保函应列明以下事项：保证在保函期限内进出境；保证为同一货物。
    第十二条  对于超出保金保函保证期限的，各海关应督促企业及时办理延期手续或可重复使用包装物进出口手续。
    第十三条  经海关批准，可重复使用包装物不再复运出境或进境的，企业应再次填写报关单申报并办理纳税及有关手续，海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24号）有关规定，对原“暂时进出货物”进出口报关单的保金保函作核销处理。
    第十四条  可重复使用包装物进出口频次较多，且加贸部门在手册进出口项中已备案的，通关环节可不要求单独申报，也不再设立保金保函台帐管理，而是由企业在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上另项申报（贸易方式同手册），凭手册备案内容供海关审核并批注。包装物的最终平衡情况由加贸部门根据报关单及手册内容进行核销掌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对于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公告》（2001第37号）的禁止进口的旧钢瓶容器按以下要求办理：
    一、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的旧钢瓶容器由海关纳入加工贸易手册进行管理，海关凭检验检疫机构开具的《入境货物通关单》办理上述容器进口手续，并按规定予以核销；
    二、以暂时进口方式（监管方式代码2600）进口上述容器的，按现行规定办理，海关凭《入境货物通关单》予以验放。
鉴于国家已对旧钢瓶容器禁止进口，如企业进口有关燃料、物料使用旧钢瓶容器，进口申报时应在报关单“包装种类”栏目填报为“旧钢瓶”（屏幕显示为“旧钢”），并增加打印一联报关单用于办理旧钢瓶复出境手续。海关将旧钢瓶按暂时进口货物管理，监管其出境。旧钢瓶出境时报关单“监管方式”栏填报为“其他”（代码9900）。
    三、对出口的旧钢瓶容器，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不合格的，属于原先进口的，允许复出口，但该产品不得再进口。出口货物使用的旧钢瓶容器需复运进境的，比照上述原则办理。
    第十六条  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对可重复使用包装物已有专门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南京海关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5年7月1日起实施。

 

附件2
  
南京海关公告2010年第7号
 
    为进一步统一、规范加工贸易边角料和残次品保税监管业务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9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第52号）等有关规定，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加工贸易“不合格品”进出口申报管理
    加工贸易“不合格品”是指在进出口环节伴随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一同进出口但无法与其物理分离而单独申报的，货物属性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基本相同但品质存在问题的货物。
    企业申请办理加工贸易货物进出口，其中所包含的“不合格品”为海关监管货物，企业须如实申报。“合格品”与“不合格品”无法物理分开且不能单独申报的，海关将对“不合格品”统一按照“合格品”进行监管。企业申报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应为实际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即“合格品”与“不合格品”数量的总和。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一）加工贸易货物进出口或进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场所的，海关按照实际进出口货物数量进行监管，企业申报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应为实际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即进出口货物中“合格品”与“不合格品”数量的总和，“不合格品”货物申报价格应按照“合格品”的价格进行申报。
    （二）加工贸易货物深加工结转，企业转进、转出货物的数量应按实际结转货物的数量进行申报，海关对企业申报结转的货物进行监管。
    二、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复运出境申报管理
    企业在申报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复运出境时，应按照实际出口报验状态申报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及价格。
    （一）加工贸易残次品复运出境监管方式。
    1．进料加工残次品复运出境申报。加工贸易进料加工残次品复运出境申报监管方式为“进料对口”（代码0615）或“进料非对口”（代码0715）。
    2. 来料加工残次品复运出境申报。加工贸易来料加工残次品复运出境申报监管方式为“来料加工”（代码0214）。
    （二）加工贸易边角料复运出境监管方式。
    加工贸易边角料复运出境申报监管方式为“进料边角料复出”（代码0865）或“来料边角料复出”（代码0864）。
    三、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保税监管属地管理
    （一）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备案业务管理。
    企业在办理加工贸易电子化手册和电子账册设立业务时，应向主管海关说明加工出口产品的实际生产工艺及加工出口产品所产生边角料、残次品的货物状态，报告其拟申请采取内销补税、复运出境、放弃或销毁边角料、残次品的处理方式，经海关审核同意后，企业按照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监管的有关管理规定办理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的处理手续。
    加工贸易残次品复运出境，企业应事先向主管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备案业务，即在加工贸易电子化手册或电子账册中备案或新增残次品复运出境货物项号，并在备案商品品名后注明“残次品”。在填制出口报关单时，企业须在报关单备注栏内注明“残次品”。
    （二）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复运出境属地申报管理。
    企业申请办理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复运出境业务，原则上通过属地申报、转关运输的方式进行申报。企业在报关时，应具体列明货物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和重量。残次品单耗不同的，其货物应分开申报、分开包装。
    （三）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放弃、销毁管理，根据海关总署2014年33号公告要求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3
  
南京海关公告2011年第10号
 
    为了提高通关效率，保证海关正确审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以下简称《审价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的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以下简称预审价），是指经企业申请，货物进口地海关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前对其完税价格进行审核，货物实际申报进口时，海关按照预审价确定的完税价格计征税款。
    二、公式定价进口货物、保税内销货物以及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销征税的货物不适用本规定。
    三、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可以向海关申请预审价。
    四、企业进口符合公告规定商品范围（附件4）的，可以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之前至少15个工作日，书面向货物进口地现场海关提交预审价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申请单》（以下简称《预审价申请单》，详见附件1），每一份《预审价申请单》对应一份合同；
    （二）合同、发票等与货物进口有关的商业单证；
    （三）反映交易过程的业务函电及商品资料、价格行情等；
    （四）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认证证书；
    （五）海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五、申请企业应当对申请内容和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海关应当依法保守申请企业的商业秘密。
    六、对于在价格预审核期间或企业补充材料期间，货物实际申报进口的，企业应当立即书面通知南京海关关税处和货物进口地现场海关。
    七、海关经审核认为企业申请价格符合成交价格有关规定的，出具《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决定书》（以下简称《预审价决定书》，详见附件2）。《预审价决定书》仅对申请企业本次申请的货物有效。《预审价决定书》的有效期限为90天，特殊情况，经海关同意可以再延长30天。长期合同进口货物的《预审价决定书》有效期由海关按照合同履行期限确定。
    海关经审核认为企业申请价格不符合成交价格有关规定或者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出具《进口货物价格预审核告知书》（详见附件3），海关将按照《审价办法》及相关管理规定审查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并通知企业按照正常报关程序申报进口。
    八、企业经预审价申请获得海关出具的《预审价决定书》或《预审价告知书》的，应当在货物实际申报进口时，在报关单备注栏内填报《预审价决定书》或《预审价告知书》编号，并随附《预审价决定书》或《预审价告知书》复印件及进口申报所需的各项资料
    九、在海关预审价申请审核期间或作出预审价结论后，预审价申请中内容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立即向南京海关关税处和现场海关书面说明理由，并向现场海关重新提出预审价申请。
预审价结论撤销时，有关货物尚未申报进口的，海关可以接受企业重新提出的预审价申请；有关货物已经申报进口且已按照预审价确定的完税价格计征税款的，海关应当重新审查确定货物的完税价格，并按照有关规定对已经征收的税款进行调整并办理相应的退补税手续。
    预审价结论经撤销的，或者《预审价决定书》有效期届满的，《预审价决定书》自动失效。
    十、企业在货物申报和进口过程中违反海关管理规定的，海关依法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十一、海关将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调整预审价商品范围，并对外公告
    十二、本公告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4
  
南京海关公告2013年第6号
 
    为进一步规范加工贸易废料市场化交易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内销保税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1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1号公布，海关总署令第218号修改）等有关规定，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加工贸易废料公开交易试点地区企业内销加工贸易边角料、副产品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边角料、残次品、废品等保税货物（以下简称“加工贸易废料”）应经过苏州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平台”）进行竞价、竞标交易，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加工贸易废料公开交易方式应以现货竞价为主，定期资格竞标为辅。海关将定期公布加工贸易废料资格竞标商品目录（见附件）。
    三、加工贸易废料通过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不限定竞价、竞标次数，直至竞价、竞标成功。
    四、交易平台以海关审定的加工贸易废料价格作为起拍价进行竞价、竞标交易。加工贸易废料交易流拍后再拍，企业可按照起拍价最高10%的幅度依次下浮价格进行竞价、竞标交易。在交易完成后，海关按照交易平台的实际成交价格办理加工贸易废料内销征税手续。
    五、加工贸易废料通过交易平台进行公开交易后，经海关批准，企业可凭交易鉴定报告，并在向海关提供相当于内销货物应缴税款金额的保证金或者银行保函后，办理先内销加工贸易废料后缴纳税款手续。
    六、对于电子账册在同一核销周期内以及电子化手册在有效期内的加工贸易废料通过竞价、竞标交易与实际货物交割数量或含量存在差异且差异数值在3%及以内的货物，企业可通过交易平台按照原公开交易的实际成交价格直接向海关办理内销征税手续。
    七、同一本电子账册在同一核销周期内以及电子化手册在核销周期内的加工贸易废料总价值在人民币1万元及以下的，企业可通过交易平台向海关提出内销申请，并经主管海关审核同意后，直接办理加工贸易货物内销补税手续，免予进行竞价、竞标交易。
    八、企业需自用加工贸易废料的，可通过交易平台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并经南京海关审核批准后，免予加工贸易废料进行竞价、竞标交易。
    九、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出区包装物料暂不实行市场化公开交易管理。
    十、本公告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加工贸易废料定期资格竞标商品目录
  
	加工贸易废料资格竞标商品目录

	危废代码
	标的名称或类型

	HW49
	废线路板及覆铜板边角料、废包装桶、废液晶显示屏

	HW22
	含铜蚀刻废液、含铜污泥

	HW34
	退锡废液

	HW46
	含镍废液

	HW31
	含铅锡渣

	HW42
	废有机溶剂

	HW02
	医药废物

	HW06
	有机溶剂废物

	HW13
	有机树脂废物、含金树脂

	HW08
	废矿物油

	HW09
	废乳化液

	HW12
	染料涂料废物

	HW16
	感光处理废物

	HW29
	含汞废物

	HW32
	含氟废物

	HW33
	含金废液

	HW35
	废碱

	HW17
	铝的表面处理废物、含镍废液、退锡废液

	 
	废镁、镁屑

	 
	废碎纸和废碎膜

	 
	咖啡渣



